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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51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雪榕生物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38 

债券代码：123056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雪榕转债 

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雪榕生物”）于2023年4

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变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》。同意将“安徽雪榕

食用菌产业园项目-安徽雪榕杏鲍菇工厂化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”）

全部募集资金26,848.03万元及其对应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用于“年产12万吨食用菌

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”，同时募集资金专户也将相应地变更，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指

定人员具体办理相关事项，签订新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。变更后的项目由公司全资

子公司广西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西雪榕”）具体实施。 

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独立董事、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

发表了同意意见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

（一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同意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

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【2021】881号）核准，公司向11名特定对象

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65,676,567股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.06元，募集资金总

额为人民币397,999,996.02元，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费用人民币10,519,671.82元（含

增值税）后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87,480,324.20元。 

2022年3月4日，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含税人

民币9,010,000.00后，将余额人民币388,989,996.02元汇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。安永

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，并于2022

年3月4日出具了《验资报告》（安永华明（2022）验字第60827595_B02号）。 



2 
 

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

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和四方监管协议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4）、《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2-063）、《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

067）。 

（二）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名称 
拟投入募集 

资金金额 

已使用募集 

资金金额 

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

（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

益） 

1 
安徽雪榕食用菌产业园项目-

安徽雪榕杏鲍菇工厂化项目 
26,848.03 0 27,282.95 

2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11,900 11,900 0 

“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”尚未使用募集资金。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将尚未使用的

募集资金进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。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后，公司将结合新募投项目资

金需求，分批次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。 

（三）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“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”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26,848.03万

元（不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），占总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69.29%。公司拟将该

部分募集资金及其利息和现金管理收益全部用于广西贵港“年产12万吨食用菌现代

农业产业园项目”，同时募集资金专户也将相应地变更，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人

员具体办理相关事项，签订新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。变更后的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

司广西雪榕具体实施。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四）公司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，以7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

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

议案》，公司独立董事、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。 

根据相关规定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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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

“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”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雪榕”），项目拟建于和县台创园食品产业园内，项目投资总额

为38,161.99万元，拟由募集资金投入26,848.03万元（不含利息、收益）。 

安徽雪榕于2021年9月22日通过挂牌方式竞得位于和县台创园兴顺路西侧、太阳

河路南侧203.75亩（135831㎡）的和土出[2021]25号地块，于2021年9月29日与和县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于2021年11月10日办理

完毕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（证号为皖（2021）和县不动产权第0020050号）。 

“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”资金投入明细构成如下： 

序号 项目 计划投资额（万元） 

1 建设投资 35,432.21 

1.1 工程费用 32,667.69 

1.1.1 建筑工程费 19,017.28 

1.1.2 设备及器具购置费 11,665.41 

1.1.3 安装工程费 1,985.00 

1.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,764.52 

2 流动资金 2,729.78 

合计 38,161.99 

和县台创园结合整体规划，于2022年10月回收安徽雪榕已摘牌的土地使用权，

截止本公告日，“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”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投入。 

（二）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

“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”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竞争格局发

生变化，公司决定延期推进“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”。和县台创园结合整体规划，与

公司进行充分协商后，回收了安徽雪榕摘牌的土地使用权，公司拟在原地块建设的

“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”已无法实施，且公司未能在和县台创园内匹配到其他合适

地块。 

公司于2023年3月与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政府签订《投资协议书》，拟在覃塘区投

资建设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，为了合理配置公司资源，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

效率，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规模优势和竞争力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本着有

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，拟将“安徽雪榕杏鲍菇项目”变更为广西贵港“年

产12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”。 

三、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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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新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

1、项目名称：年产12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。 

2、项目实施主体：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。 

3、项目实施地点：广西贵港市覃塘区凤凰林场内。 

4、项目投资总额：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20,032.43 万元，包括：建设投资

107,634.86万元，占总投资的89.67%；流动资金12,397.57万元，占总投资的

10.33%。 

5、项目投资概算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序号 项目 投资额 

1 建设投资  107,634.86  

1.1 工程费用   101,398.08  

1.1.1 建筑工程费 38,750.43 

1.1.2 设备及器具购置费 54,182.65 

1.1.3 安装工程费  8,465.00  

1.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        6,236.78  

2 流动资金       12,397.57  

3 项目总投资      120,032.43  

6、项目建设主要内容：建设工厂化生产食用菌项目，年产食用菌120,000吨，其

中年产62,000吨金针菇，杏鲍菇与真姬菇合计32,000吨，海鲜菇26,000吨。 

7、项目投资计划：项目总建设期为20个月，自2023年5月开工建设，至2024年12

月竣工投产。 

（二）项目审批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“年产12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”已完成建设项目

备案（项目代码：2303-450804-04-01-977193），用地和环评报批手续正在办理中。 

（三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

1、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规模优势和竞争力 

我国食用菌工厂化栽培处于快速发展阶段，2009年以来，受高利润率的驱动以

及国家与地方惠农政策的影响，大量资金进入食用菌工厂化栽培领域，造成各厂家

加速扩张产能。随着产能的扩张，规模效益导致行业龙头企业与中小型食用菌生产

企业在技术、成本、市场拓展能力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，拥有技术优势、规模优

势、品牌优势的大型工厂逐步提升市场占有率，行业集中度在不断提高，根据《20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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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中国食用菌工厂化研究报告》《中国食用菌产业年鉴（2021）》的数据统计，金针

菇工厂化生产前10家企业的产能占全行业生产产能，从2019年的66%左右，增长到了

2021年的83%左右。根据《中国食用菌产业年鉴（2021）》的数据统计，截至2021年

12月，全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企业共有337家，企业数量较2019年的417家减少了80

家，同比减少幅度接近20%。 

“年产12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”建成后，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公司在

行业内的规模优势和竞争力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占据市场，同时在行业整合过程中

巩固公司市场地位，提高行业影响力。 

2、布局广西，落实华南地区多品种布局 

公司在国内已完成吉林长春、山东德州、广东惠州、四川都江堰、贵州毕节、甘

肃临洮六大生产基地战略布局，在国外建成泰国生产基地。公司华南地区仅有广东

惠州生产基地，且仅生产金针菇产品，产品结构单一。广西贵港“年产12万吨食用菌

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”建成后，将会形成金针菇、杏鲍菇、真姬菇、海鲜菇等多品种

布局，满足市场对食用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；同时广西贵港地处中国—东盟自由贸

易区、泛北部湾经济区的中心地带，借助贵港边境贸易优势，产品将辐射越南等东

南亚市场，有利于公司开拓东南亚市场。 

（四）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

1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 

本项目为食用菌工厂化生产项目，项目符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国家发改

委关于修改<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年本）>有关条款的决定》中第一类：鼓

励类，第一条第2款“农产品及农作物种子基地建设”。因此，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

家产业政策。 

2、符合区域规划和工业集中发展区产业定位的要求 

项目计划落户在贵港覃塘区凤凰林场内，符合区域规划，项目目标与规划内容

相协调，符合实施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重点工程，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

展，充盈乡村产业之实发展区产业定位；符合强化以工补农、以城带乡，推动形成工

农互促、城乡互补、协调发展、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，积极推进农业农村现

代化进程的定位。 

3、掌握食用菌生产所必需的核心技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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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多年的积累，公司自主研发并掌握了食用菌生产所必需的核心技术，专利

等知识产权均自主申请，截至2022年12月末，公司及子公司共拥有61项专利，其中

发明专利21项，实用新型专利33项，外观设计专利7项。2019年，公司“工厂化金针

菇系列新品种选育及推广应用”荣获“上海市科学技术一等奖”。为了加强技术研

发，尤其是加强菌种的研发，持续探索食用菌工艺的优化，公司于2021年度改造并

建成了德州、威宁2个研发副中心，保证菌种稳定供应。 

4、品牌优势 

2002年，公司被农业部等八部委联合授予“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”。

2014年，公司被评为“2014年度上海名牌”，并获第七届“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”

金奖。2012年8月，公司正式与中国航天基金会签约，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。

未来，公司仍将通过以上一系列的品牌运作策略，有效地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，

构筑产品的溢价基础。 

（五）项目实施风险及应对措施 

1、市场竞争加剧导致产品价格下降的风险应对措施 

我国食用菌市场需求逐年增加，行业前景广阔，食用菌工厂化种植处于快速发

展阶段，伴随食用菌工厂化栽培产能的不断释放，未来国内工厂化食用菌市场的竞

争更加激烈，产品销售价格重心有下移的风险。 

针对该风险，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营销力度，巩固现有市场份额；通过完善经营管

理，提升产品质量，提高生物转化率和降低污染率；开展品牌推广，提升雪榕品牌知

名度和美誉度，增加公司品牌溢价。 

2、销售价格及利润季节性波动风险及应对措施 

我国居民在寒冷季节喜爱火锅、麻辣烫等烹饪方式，菌菇类在深秋、冬季以及春

节前后消费量较大，因此每年第一季度、第四季度，产品价格及利润相对较高，而第

二季度、第三季度由于新鲜蔬菜品类丰富、供应充足，火锅、麻辣烫等消费场景应用

少，产品价格相对较低。因此，食用菌销售价格及利润呈现明显的季节性波动，一般

每年的二季度销售价格最低，第一季度、第四季度价格最高。 

针对该风险，公司将通过季节性控制产能、努力通过技术创新等方式降低成本，

并加强渠道力和品牌力，以降低季节性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。 

3、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应对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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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用菌工厂化种植是以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，工厂化种植对人员素质的要求

较高，公司虽然已培养了行业内优秀的技术人员，但有流失的风险。 

针对该风险，公司实施合伙人机制并结合覆盖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计划，打造

全新的管理模式和生态平台，最大程度激发合伙人团队的主人翁意识和企业家精神，

发挥优秀人才的创造力和创新力，有效地将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

起，共享公司发展红利。 

（六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

“年产 12 万吨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”总建设期为 20 个月，自 2023 年 5

月开工建设。项目的建设周期、达产年及达产后新增产能的预计正常年营业收入、

净利润情况如下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/年 

项目 建设周期 达产年 
正常年 

营业收入 
利润总额 净利润 

年产12万吨食

用菌现代农业

产业园项目 

20个月 
建设期结束后

第2年 
63,536.67 6,540.78 6,424.99 

经测算，本项目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9.78%，投资回收期为 8.12 年（包括建

设期 1 年），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。  

以上数据为公司依据目前市场的测算结果，不代表公司的业绩承诺，实际业绩

取决于未来市场环境及公司市场开拓力度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独立董事、监事会、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

（一）独立董事意见 

经核查，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本次变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，

是基于公司现阶段整体战略布局等客观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

金的使用效率，优化资源配置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

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变更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上市公

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规

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本次变更的内容及程序合法、合规。 

综上，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变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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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变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，符

合公司现阶段经营发展和战略布局的需要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符合公

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序，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

第2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，并同

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保荐机构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雪榕生物本次拟变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

资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，

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雪榕生物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是公司基于现阶

段经营发展和战略布局的需要经研究论证后做出的安排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。保荐机构对公司变更向特定对象发行

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，本次变更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

可实施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； 

4、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向特定

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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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

董事会  

2023年4月26日  

 

 


